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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ꎬ 特别加大对区科级、 县级干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规定情况的监督

检查力度ꎬ 并结合各单位开展工作情况的差异ꎬ 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 督促ꎮ

二、 廉洁自律工作法规

１９９３ 年ꎬ 新龙县纪委、 新龙县委组织部下发 «关于新龙县党政机关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按廉洁

自律五条规定进行自查自纠的通知»ꎬ 规定领导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ꎻ 不准从事有偿的中介活动ꎻ 不

准利用职权为配偶、 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等五条规定进行强调ꎬ 并要求将贯彻执

行情况进行自查自纠ꎬ 及时报送了相关情况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根据甘孜州纪委办公室 «关于印发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情况统计表› 和 ‹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工作情况统计表› 的通知»ꎬ 及时报送相关数据和资料ꎮ 县纪委、 县委组织部下发 «新
龙县领导干部若干纪律的规定 ‹试行›»ꎻ 认真贯彻落实 «廉政准则» 和制止奢侈浪费等规定严肃了

党纪、 政纪ꎬ 严格执行 “四大纪律八项要求” 之规定ꎬ 开展经常性监督检查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新龙县纪委、 新龙县委组织部、 新龙县监察局联合下发了 «关于确保机构改革、 乡镇

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的若干规定»ꎬ 加强监督检查工作ꎮ 县纪委根据 «中共四川省纪委、 四川省经

贸委关于国有企业领导班子 ２００１ 年民主生活会的通知» 的要求ꎬ 及时下发 «关于国有企业领导班子

２００１ 年民主生活会的通知»ꎬ 并对各国有企业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县纪检监察部门制定出台 “五不准” (严禁领导干部违反规定为配偶、 子女及其他特定

关系人在就业、 投资入股、 经商办企业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ꎬ 严禁违反规定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ꎬ
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金、 有价证券、 支付凭证ꎬ 严禁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或借机敛财ꎬ 严禁用公款

或接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邀请进行高消费娱乐、 健身活动) 禁令ꎬ 将自律与他律有机

结合起来ꎬ 不断规范从政行为ꎮ
２００４ 年开始ꎬ 在每年初与全县各单位负责人签订 “廉政建设承诺书”ꎬ 与各区乡 (镇) 签订

“涉农负担 (案) 事件责任状” 的整体网络体系ꎬ 层层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工作ꎬ 形成 “党
政齐抓共管ꎬ 部门各负其责” 的良好局面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推行廉政公开承诺制度ꎮ 将过去由纪检机关根据当年反腐倡廉政策拟定统一承诺书、
纪委书记与各部门签订承诺的办法改为由部门主动按照总的承诺要求ꎬ 结合部门自身实际自制公开承

诺书ꎬ 经纪委审核后ꎬ 在召开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专题大会上进行公开承诺ꎬ 并与县委书

记、 县长签订 “党风廉政建设公开承诺书”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巩固领导干部 “四个带头” (即带头廉洁自律、 带头管好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 带

头接受监督、 带头抓好责任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活动成果ꎬ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ꎮ

第三节　 “纠风” 与专项治理

一、 行业纠风工作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ꎬ 县纪委与县国土局一道针对党员干部 “三违” 建房户的严重问题ꎬ 进行全面的

清查清理ꎮ 对巧立名目、 铺张浪费、 乱用财物、 贪污受贿等不良风气进行查处纠正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公安支部先后拒收礼物 １５ 次ꎬ 折合 ４０００ 元ꎻ 人事局领导拒收礼品折合 ６００ 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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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年ꎬ 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发文对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作了具体规定ꎬ 县纪检监

察机关在全县范围内对落实规定情况进行大检查ꎬ 及时地将结果通报全县ꎮ
２００３ 年ꎬ 针对医德医风提出 ３９ 条整改意见ꎬ 要求县卫生局督促医疗部门加强整改措施的落实ꎻ

对两个工程建设提出 ９ 条建议和意见ꎬ 并督促整改落实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ꎬ 每年均确保部分单位为行风评议单位和重点行风测评单位ꎬ 年底发放测评表ꎬ

并收集统计ꎬ 及时地将结果通报全县ꎬ 进一步增进广大民众对机关工作的信任度和支持力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开展领导干部作风整顿建设活动ꎬ 一是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ꎬ 注重理论

联系实际ꎬ 学以致用ꎬ 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ꎬ 做到学习、 工作 “两不误、 两促进”ꎮ 二是继续在县

级机关中推行 “首问责任制”ꎬ 在区、 乡镇干部中推行了 “民情日记”ꎬ 建立健全民情日记分析制度ꎮ
三是通过发放征求意见函、 召开座谈会、 设置举报箱、 举报电话等ꎬ 征集到关于思想作风、 工作作风

等方面的建议ꎬ 要求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制定整改方案ꎬ 并在工作中切实加以整改落实ꎮ

二、 专项治理

(一) 纠正党政机关违规用车

２０００ 年ꎬ 新龙县纪委、 新龙县监察局与组织、 人事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对全县党政机关、 企

事业单位的小汽车情况进行清理ꎬ 在此基础上ꎬ 又根据州纪委 «关于清理纠正党政机关违反规定购

置使用小汽车等工作的通知»、 «关于严禁购买超标小汽车的紧急通知» 和 «关于贯彻 ‹四川省省委

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重申购置和使用小汽车有关规定的通知› 的通知»ꎬ 及时下发

«严禁购买超标小汽车的通知»ꎬ 针对某些领导干部在汽车的配备上互相攀比的现象ꎬ 进行专项治理ꎬ
没收违规配备小汽车 １ 辆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ꎬ 加大公车管理力度ꎬ 从公车私用和领导干部私自驾车等方面规范领导干部行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县纪委发文: 明文禁止领导干部以任何借口私驾公车ꎬ 利用公车练习驾驶技术及用公

款办驾驶证ꎬ 在节假日使用公车探亲访友ꎬ 接送子女上学ꎬ 度假休闲等行为ꎬ 对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ꎻ 同年对全县公务车辆进行清理ꎬ 共清理出全县共有公务车辆 １０７ 辆ꎬ 清理领导干部选用亲属

开车 ３ 人ꎬ 并按相关要求进行整改ꎮ 至 ２００６ 年ꎬ 制定并颁布实施 «新龙县公务车辆购置办法»、 «新
龙县行政事业单位公车车辆定点维修的办法» 以及 «新龙县公务用车管理暂行办法»ꎮ

(二) 制止奢侈浪费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 年ꎬ 多次对奢侈浪费进行专项治理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新龙县纪委、 新龙县监察局联合下发 «关于转发 ‹中共四川省纪委、 四川省监察厅关

于春节期间抓好厉行节约、 制止奢侈浪费工作的通知› 的通知»ꎬ 对各单位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制定出台 «新龙县公务接待管理暂行办法»ꎬ 规范公务接待行为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ꎬ 加大

检查力度ꎬ 有效遏制奢侈浪费现象的发生ꎮ
(三) 清理党政干部多购、 多占住房和公款超标准装修个人住房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年ꎬ 针对领导干部多占、 霸占公房进行专项治理ꎬ 未发现有违纪行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县纪委发文对全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违规购房多处占房问题的清理作了明文规定ꎬ

积极开展清理工作ꎬ 共清理出领导干部多占住房 ６ 套ꎬ 面积 ６３４􀆰 ８５ 平方米ꎻ 清理出产权不清住房 ２
套ꎬ ２２２􀆰 ００ 平方米ꎻ 清理出领导干部拖欠房款 ７３６８１􀆰 ２０ 元ꎻ 无超面积和领取各种住房补贴情况ꎮ 经

整改ꎬ 清退 １ 套ꎬ １１１􀆰 ００ 平方米ꎻ 改租 ２ 套ꎬ ２０４􀆰 ０３ 平方米ꎬ 年应缴纳租金 １２２４􀆰 １８ 元ꎻ 全额购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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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ꎬ 面积 ３３５􀆰 ８２ 平方米ꎬ ２７６３３９􀆰 ９４ 元ꎻ 清退后按房改政策出售 ２ 套ꎬ 面积 ２０６􀆰 ００ 平方米ꎬ
１２１０００􀆰 ００ 元ꎻ 清收领导干部拖欠房款 ７３６８１０􀆰 ２０ 元ꎻ 购、 补、 欠、 退现金合计 ４７１０２１􀆰 １４ 元已全部

到账ꎮ
(四) 清理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无偿占用企业财物

２０００ 年ꎬ 新龙县纪委、 新龙县监察局根据 «关于转发 ‹中共四川省纪委、 四川省监察厅关于严

肃纪委ꎬ 确保农村使用基金会兑付个人存款的专项贷款专款专用的通知› 的通知» 要求ꎬ 下发了

«严肃纪律、 确保农村合作基金会兑付个人存款的专项贷款专款专用的通知»ꎬ 在要求各单位进行认

真自查的基础上ꎬ 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无偿占用企业财物进行清理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ꎬ 重点清理个别单位固定资产管理不严、 流失严重和个别单位及个人长期拖欠企

事业单位有关费用等问题ꎬ 通过扎实有效地工作ꎬ 清理欠费达 ６０􀆰 ６９ 万元ꎬ 从而进一步规范管理ꎬ 防

止国有资产的流失ꎮ
(五) 清理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逾期贷款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ꎬ 对全县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拖欠银行逾期贷款进行专项治理ꎬ 要求对涉及干部

职工欠款的单位进行催收的思想动员ꎬ 并协同相关部门对欠款进行清查ꎮ 经查没有发现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拖欠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现象ꎻ 国家公职人员拖欠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共 １０ 人ꎬ 共计总额

２６４８７􀆰 ００ 元ꎮ 通过多方面耐心细致地工作ꎬ 采取一次性偿还和分期偿还相结合的方式ꎬ 所有逾期贷

款已全部到账ꎮ
(六) 监督 “收支两条线” 规定的落实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按照中央、 省、 州相关规定ꎬ 对公、 检、 法等有关单位罚没收入 “收支两条线”
的执行情况进行重点检查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对县级机关个别单位和区、 乡镇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年的预算外资金进行清理ꎬ 共清理预算外

资金 １２９􀆰 ２ 万元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２􀆰 ６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新龙县专门成立由纪检监察、 财政、 审计几个单位人员组成的联合检查工作组对机关

私设 “小金库” 进行清理ꎮ 未发现有公款私存、 私设 “小金库” 现象ꎮ
(七)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００２ 年ꎬ 按照 «对区、 科级领导干部进行任期 (离任) 经济责任审计的通知» 要求ꎬ 会同相关

部门对所有区科级干部 (含退休干部) 均进行任期 (离任) 审计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ꎬ 协同相关部门开展离任审计 １３ 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由纪检、 组织、 审计、 财政等部门组成审计组深入 １９ 个区乡镇、 ４ 个区工委开展换届

综合审计工作ꎬ 进行任期内领导干部经济审计 ４２ 人次ꎮ
(八) “两个条例” 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一是组织各单位加强学习ꎬ 开展讲党课、 送廉政资料、 作廉政承诺等活动ꎬ 对干部进行宣传教

育ꎬ 同时将两个条例的学习纳入县委中心学习组 (扩大) 会议的重要内容ꎮ 二是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ꎬ
对全县区科级领导干部学习掌握 “两个条例” 情况进行一次集中统一的闭卷考试ꎮ 三是经常性对全

县各单位学习掌握 “两个条例” 的情况进行抽查ꎬ 各单位做到了有学习、 有宣传、 有记录、 有材料ꎮ
(九) 治理公路 “三乱”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ꎬ 对 ７ 个重点乡、 ４ 个重点部门 “三乱” 现象进行重点清查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２􀆰 １６

万元ꎮ 历年来ꎬ 加大对公路 “三乱” 的治理力度ꎬ 有效地防止了反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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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整治教育乱收费

１９９５ 年ꎬ 县纪检监察机关对中小学乱收费现象进行清理检查ꎬ 及时将结果通报全县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多次开展中小学乱收费的治理工作ꎬ 加大工作力度ꎬ 见到了成效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ꎬ 坚决执行教育 “一费制” 收费标准和 “两免一补” 政策ꎬ 在符合政策的收费中

严格实行收费公示制ꎬ 会同教育局对各学校收费情况进行检查ꎬ 未发现有擅自设立收费项目ꎬ 提高收

费标准和巧立名目扩大收费范围的乱收费现象ꎮ

第四节　 查办案件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年ꎬ 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１７０ 件 (次)ꎬ 其中ꎬ 重复信访 ４１ 件 (次)ꎬ 不属纪委业务

范围的 ３６ 件 (次)ꎬ 纪委应办理 ９３ 件ꎬ 已办理 ９３ 件ꎮ 立案查处党员违纪案件 １３ 件 １３ 人ꎬ 结案 １３
件 １３ 人ꎮ 其中: 开除党籍 １ 人ꎻ 党内严重警告 ３ 人ꎻ 警告 ３ 人ꎻ 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１ 人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ꎬ 共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９７ 件 (次)ꎬ 其中ꎬ 不属纪委职权范围的 ３４ 件ꎬ 纪委

应办理 ６３ 件ꎬ 已办理 ６２ 件ꎬ 办结率 ９８􀆰 ４１％ ꎮ 立案查处党员违规案件 ４７ 件ꎬ 结案 ４４ 件ꎬ 结案率

９３􀆰 ６２％ ꎬ 受党纪处分的 ４１ 人ꎮ 其中: 党内严重警告的 １３ 人ꎬ 警告的 １５ 人ꎬ 撤销党内外职务的 ５
人ꎬ 留党察看一年的 ５ 人ꎬ 开除党籍的 ３ 人ꎻ 区级党员干部 ９ 人ꎬ 乡级 １６ 人ꎬ 一般 １３ 人ꎬ 工人、 农

牧民计 ３ 人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年ꎬ 共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２１７ 件 (次)ꎬ 其中ꎬ 来信 １３４ 件、 办结 １２５ 件ꎬ 来访

８３ 件ꎬ 办结 ７７ 件ꎮ 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规案件 ２０ 件 ２３ 人ꎬ 结案 ２０ 件 ２３ 人ꎮ 其中ꎬ 开除党籍 ５
人ꎬ 留党察看一年 ３ 人ꎬ 党内严重警告 ４ 人ꎬ 行政降级 ２ 人ꎬ 移送司法机关 １ 人ꎬ 通报批评 ４ 人ꎬ 澄

清事实 ４ 人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共受理来信 ７４ 件 (次)ꎬ 办结 ７４ 件ꎬ 来访 １１２ 人 (次)ꎮ 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

违纪违规案件 １３ 件ꎬ 结案 １３ 件ꎬ 其中ꎬ 开除党籍 ４ 人ꎬ 留党察看一年 ３ 人ꎬ 党内严重警告 ２ 人ꎬ 批

评教育 ３７ 人ꎬ 澄清事实 ８ 件ꎬ 移送司法机关 １ 人ꎬ 协助州纪委、 州监察局取证 ４ 件ꎮ 澄清事实、 恢

复名誉 １０ 人ꎬ 为国家集体和个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７３􀆰 ８３ 万元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ꎬ 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７８ 件 (次) (重复信件 １７ 件)ꎬ 办结 ６１ 件 (次)ꎮ 立案查

处 ５ 件 ５ 人ꎬ 其中ꎬ 开除党籍 １ 人ꎬ 党内严重警告 １ 人ꎬ 行政处分 ３ 人ꎻ 通过排查ꎬ 批评教育 ５６ 人ꎬ
澄清事实、 恢复名誉 １２ 人ꎮ 通过办案ꎬ 为国家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５８􀆰 ０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ꎬ 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８６ 件 (次)ꎬ 经初核澄清了结 ６５ 件 (次)、 批评教育或通

报等适当处理 ３ 件 (次)、 转其他部门处理 １０ 件 (次)、 转立案 ８ 件 (次)ꎬ 经审理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 １１ 件 １１ 人 (含其他渠道受理并立案查处 ３ 件 ３ 人)ꎮ 其中: 党纪处分 ９ 件 ９ 人ꎬ 错误性质属失职 ４
人、 经济类 ４ 人、 侵犯他人人身权利 １ 人ꎬ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１ 人、 留党察看两年 １ 人、 留党察看一

年 １ 人、 党内严重警告 ３ 人、 党内警告 ３ 人ꎻ 政纪处分 ２ 件 ２ 人ꎬ 错误性质属失职 １ 人、 违反社会管

理秩序 １ 人ꎬ 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２ 人ꎮ 挽回经济损失 ３􀆰 ６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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